
上海海洋大学科技处印章管理暂行规定
一、为规范我处各种印章的使用和管理，根据《上海海洋大学印章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结合部门的实际工作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二、本规定所指印章包括科技处部门公章、科研合同章以及部门领导签名章。科技处印章在学校授权范围内或学校批准经办业务的权责范围内使用。

三、科技处印章由专人负责管理，凭有权审批人审批的《科技处用章申请表》履行盖印职责，不能随意委托他人代为盖印，也不得在空白或不完整的材料上盖印，并建立印章使用登记制度。
四、在申报科研项目、科研成果、专利申请、科研奖励、对外科技服务及合作等用章时，申请人先需提出申请，并经学院（或部门）领导签字，送科技处领导审核，再由印章管理人员盖章。如需要使用学校印章的，须经科技处领导审核，并报主管校长审批。所有需要盖章的材料，如项目申请书、计划任务书以及协议或合同等，科技处必须要留存相关材料一份备案。 

五、以上规定由上海海洋大学科技处负责解释，从2013年9月1日起开始执行。

